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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计算

赵德峰

渊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 476600冤

一、政策解读

为更好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炒作，促进我国资本市

场长期健康发展，《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自 2013
年 1月 1日起，股息红利所得按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对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按照持股时间长短，分三个档次税率计征股息、红利

个人所得税。具体内容：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计征税率为
5%；持股期限 1个月至 1年（含 1年）的，计征税率为 10%；持
股期限 1个月（含 1个月）以内的，计征税率为 20%。

此次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实施，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

前后税率差异出现较大变化，如下表所示：

本文拟就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计算这一问题，结

合 A股上市公司案例做一下解答。
二、案例分析

案例一：转红股派发现金股息

以鼎龙股份（300054）为例。鼎龙股份 2012年度利润分派
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6 200 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2.80元现金（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
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52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
2.66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股权
登记日：2013年 3月 11日。除权除息日：2013年 3月 12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2013年 3月 12 日。现金红利发放
日：2013年 3月 12日。假设股民赵先生期初没有持有鼎龙股

份，3月 1日新买入鼎龙股份 1 000股，3月 11日（股权登记
日）继续持有，3月 12日除权除息，转红股和现金股利到账。

转红股涉税的处理：

根据《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

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股份制企业用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

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

市公司转红股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涉及相关个人所得税处理。

股息红利涉税处理：

第一步，派息前一个工作日清算期间（3月 11 日），先按
照最低税率 5%代扣个人所得税，即税后每 10股派 2.66元
（2.8-2.8伊5%），然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初步扣完税的股息
划转到个人投资者股票账户。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方法 A：股民赵先生税前股息=1 000/10伊2.8（含税）=280
（元）；股民赵先生税后股息=1 000/10伊2.66=266（元）；股民赵
先生已扣税款=280-266=14（元）。

方法 B：股民赵先生税前股息=1 000/10伊2.8（含税）=280
（元）；股民赵先生已扣税款=1 000/10伊2.8伊5%=14（元）；股民
赵先生税后股息=280-14=266（元）。

第二步，股民赵先生 3月 20日将 1 000股票卖出，由于
持股期限 1个月（含 1个月）以内，计征税率应为 20%，需补征
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

方法 A：股民赵先生应扣税款=1 000/10伊2.8伊20%=
56（元）；股民赵先生应补扣税款=应扣税款-已扣税款=56-
14=42（元）。

方法 B：股民赵先生应补扣税款=1 000/10伊2.8伊（20%-
5%）=42（元）

案例二：送红股派发现金股息

以上海新梅（600732）为例。按照上海新梅 2012年度利润
分配实施公告披露，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47 990 600股

【摘要】本文结合案例对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的计算进行分析，以让广大股民更深地理解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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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前后优惠变化表

持股期限

1个月以内
1个月至1年

1年以上

税率

20%
20%
20%

新政前
优惠

减征50%
减征50%
减征50%

新政前
实际税率

10%
10%
10%

新政后
优惠

无减征

减征50%
减征75%

新政后
实际税率

20%
10%
5%

阴窑84窑 援 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企业非货币性福利核算的政策把握

胡冬鸣

渊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53冤

【摘要】本文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政策条款，对企业非货币性福利

核算中将企业产品发给职工、向职工低价售房及将外购商品作为福利发放的核算进行了多方面的政策解读与问题研究，

并进行了相关账务的示范。

【关键词】职工福利费 非货币性福利 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所得税法

一、非货币性福利与职工福利费的关系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指出，非

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以自产产品发给职工作为福利、将企业

拥有的资产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等。但从目前企业实际工作来看，向职工低价售房、将外

购商品作为福利发给职工通常也是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处理

的。需要说明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

指南中是将非货币性福利和职工福利费同归属于职工薪酬，

但对二者又采取了分开核算的方法，即在“应付职工薪酬”科

目下设置“职工福利费”和“非货币性福利”两个明细科目分开

核算。

而非货币性福利是否应该归属于职工福利费统筹考虑，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并未给出说

明。在财政部 2009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
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才给这个问题作出了具体解释：企业

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

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补贴、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和补充

养老保险费（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以外的福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8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1元
（含税，扣税后派现金红利 0.55元）。股权登记日：2013年 3月
1日。除权除息日：2013年 3月 4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2013年 3月 5日。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 3月
15日。假设股民赵先生期初没有持有上海新梅股份，3月 1日
新买入 1 000股，3月 4日除权除息，转红股和现金股利到账。

根据《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

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股份制企业用
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

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送红股，应以派发红股的

股票面额为收入额，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一步，派息前一个工作日清算期间（3 月 14 日），先按
照最低税率 5%代扣个人所得税，即每 10股送红股 8股并派
发现金股利 1元（含税，扣税后派现金红利 0.55元），然后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将初步扣完税的股息划转到个人投资者股票

账户。扣个税后派现金红利=1-（8+1）伊5%=0.55（元/10股）；
股民赵先生税后股息=1 000/10伊0.55=55（元）。

第二步，股民赵先生 3月 20日卖出股票 1 800股（含送
红股 800股），由于持股期限 1个月（含 1个月）以内，计征税
率应为 20%，需补征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股民赵先生红股应
补征税款=800伊1伊（20%-5%）=120（元）；股民赵先生股息应

补征税款=1 000/10伊1伊（20%-5%）=15（元）；股民赵先生应补
扣税款=红股应补征税款+股息应补征税款=120+15=135
（元）。

三、小结

第一，上述案例中只是列举了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的
情况，如果持股期限在 1个月至 1年以内，计算方法相同，只
是使用税率由 20%调整到 10%。持股期超过 1年以上的不存
在补扣税款情形。

第二，为防止个人投资者逃避税款，个人应在资金账户留

足资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履行代

扣代缴义务。对个人资金账户暂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应当及时通知个人补足资金，并划扣税款。

第三，在送红股派发现金股息后，如果股民短期内出售

股票，会出现多纳税的情况。例如案例二，股民赵先生一个月

内出售上海新梅股票，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180元，而获得现金
红利只有 55元。如果持股期超过一年以上，则纳税只有 45
元，前后相差四倍。因此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税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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